
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共规定。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个人做山一

干元以上罚款、对申位做出二 J,jL以 上罚

款处罚决定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

彳亍i斤讠T的权利。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仵人员

在安仝技术防范工作中,滥 用职权、玩忽

职i、 lJ私 舞弊的,由 卜级主管邮闸或吝

行政监察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J‖|的 ,依法追究刑刂j贞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木条例自2006年 10月 1

目起施行。

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

(2005年 7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 3月 “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20I2年 1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 )

第一条 为 了加强秦始卒陵的保护 ,

保持桊始皇陵的历史风貌和 闩然环境的真

实性、宄整忤、协调性,根 据 《中华人民

共和冂文物保护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秦始牟陵保护I作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在秦始皇陵进行文物保护、

生产⊥活、经茼服务、旅游开发、参观游

览等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秦始皇陵保护 tv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含呷利用、加强符lll的 方针 ,

讧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关系。

第四条 桊始皇陵是世界文化遗产和

全田重点文物保护申位。秦始皇陵的文物

讯于口家所白,仟何唯位和个人不得非法

挖掘、占有,不得转让、抵抑,不得作为

企业资产经苜.

仟何中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秦始皇陵文

物的义务,对损害、破坏桊始皇陵文物和

历史风狁、向然环境的行为有仪阻止、

举报“

鼓励中位和个人将合法收藏的与秦始

J;!陵有关的文物 ,捐Ⅱ睥给冂家。

第五条 桊始皇陵的 阝列文物应当作

为保护·l象 ,依法子以保护。

(一 )rl=筑 遗址,包 lT封 ±和地宫、

内外城J臣 、寝殿ln址、使殿遗址、园吏寺

舍遗址、三出阙遗趾。

(工 )陪葬坑,包括兵马俑坑、石铠

叩坑、年马坑、马厩坑、百戏俑坑、珍禽

异兽坑、御府储藏坑等。

(三 )阽葬募、修陵人束地。

(lH)陵 闶附属设施,包括防洪堤、

鱼池遗址、石剐珈丨工厂、丽邑遗址。

(五 )遗址内埋藏的文物和共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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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

第六条 紊始皇陵保护区域分为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罔是指对秦

始 =J陵保护对象及月罔一定范围实施重点

保护的区域;建设控制地带是指在秦始皇

陵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秦始皇陵的安伞、

环坑、历史风貌 ,对建设项 H加以限制的

区域。

保护范同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四至界限 ,

由省人民政府根据秦始皇陵保护对象的类

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

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公布。省文物行政部门

应当会同省建设行政主常部门根椐省人民

政府划定的范 T· ,设置保护标志和界碑。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秦始

皇陵保护工仵的领导,协调解决规划编制、

⊥地征收征用、移民搬迁、文物保护经费

和共他秦始皂陵保护工作巾的重大问题。

西安市人民政府、临沛k人民政府和

有关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与秦始皇

陵保护有关的工作。

第八条 省文物行政部门}竹秦始皇

陵保护工作,负 责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文物保护的监督管理。

建设控制地带的文物行政执法I作 ,

省文物行政部门可以委托西安市临潼区文

物行政部门实施。

建设 (规划 )、 旅游、公安、回+资

源、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林业等行

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囤内,做好上j

秦始皇陵保护有关的工作。

第九条 桊始皇陵管I咀机构负责秦始

皇陵文物的勘lF调 查、考古发掘、陈列展

示、科学研究、安全保扩等项I作。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纠织西安市

人民政府、临潼区人民政府和省级有关部

门编制秦始阜陵保护规划,报 lF家 义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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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批准后实施。

编制秦始皇陵保护规划应当征求有关

科学研究机构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并 与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骊山风

景名胜区规划桕衔接。

第十一条 秦始皇陵的保护、管理经

费和维修、建设资金,应 当纳入省级财政

预算和基本建设项目计划,专款专用,不

得侵占、挪用。

秦始皇陵的闸票和其他事业性收入 ,

专门用于文物保护,任何屮位和个人不得

侵占、挪用。

秦始臬陵管理机构接受自然人、法人

和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应当依法管理和

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二条 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 )挖砂取土、修建坟墓、排放污

水、丢弃固体废弃物和其他可能损害文物

安全的行为。

(二 )在设王禁止拍摄标志的区域进

行拍摄活动。

(三 )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四 )在文物和保护设施、标志、界

碑上lK贴 、涂 L,、 刻画、攀登。

(五 )新建、改建、扩建与文物保护

无关的建设工程。

(六 )设置户外广告,修建人造景点。

第十三条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建

没I程或者作业,项 目实施单位应当按照

法定程序逐级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采

取措施,保证地下文物遗存的安全。

(— )新建、改建、扩建文物保护建

设I程的。

(二 )从 事 爆破、钻探、挖 掘等作

)忆自勺。

(三 )设置通信、供电、供水、供气、

排污筒线的。



(四 )实 llt,环境绿化工f甘 的。

文物保护建设I件应当依法进行坏坑

影响评价】n地宸安全性评价。

第十四条 根椐文物保护T作的需乎 ,

怵护范围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叫以依法

征收为r叫 有土地。

征收、征用农民集体所消的土地,应

当依法给予安

"补
偿。

第十五条 侏护范田内已有的建筑物、

构筑物,危害秦始0陵 义物安仝、破坏秦

始皇陵ll业 风貌和向然环坑的,由 省文物

行政部门贞令硅筑物、构筑物所响人限 +ll

治理;逾期仍达不到治T里 要求的,应当依

法柝迁。

第十六条 在建没控制地‖新建、改

建、扩l+硅 设I促 ,应 当刂j先依法进行环

境杉响评价,共 ,l设 Ill.设 讠力案●当经

田务院义物行政部门「刂意后,报建设 (规

划)行政⊥竹古阝丨l批准.

ll设摔制地带的建筑物风格、色训应

当与秦始皇陵的历史扒1貌 和自然环境桕协

训,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十米 .

第十七条 保护范冂和 91设 控制地什

设l△ 的保护标芯和界碑,任 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擅白移动或肖损坏。

秦始皇陵什理机构或者临泣区文物行

政「l门 应当与有关纠织或者个人签订骨护

协议,落实忏护责仟。

第十八条 秦始哏陵的文物遗迹和发

掘出+的文物应当实彳勹
:‘

t趾 保护,并建立

文物记录档案。不能实行原址保护的,巾

秦始单陵古理机构收藏。馆藏义物的出入

咩、捉舣使川、调拨、交换、估川和对外

展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冂家有关规定

办I牡市批千续。

桊始皇陵什Tq机构应当加强文物保护

技术的科学研究、合作与应用,建立健仝

什理制度,配胬防火、防盗、防虫、防白

然损坏等设施设备,确保文物的安全。

第十九条 紊始屮陵肯理机构Ⅱ当根

lli文 物保护的需要,科学核定和控制菥客

容hl,确保义物和参lt游 览吝的安仝.

第二十条 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发

现与秦始皂陵有关的文物及文物遗存 ,应

当立即报饣i文物行政 rF门 。文物行政部门

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采取保护拮施。

新发现的文物及文物遗存需要划定为

保护范田或者建设控 lil地 带的,由 省人民

政府批准公布,并对保护规划作讣Π”训整。

第二十一条 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

机关在查处违法犯罪案件过程刂,扣抑或

者仵为证椐的与秦始皇陵佝关的文物,应

当在结茉后尢偿移交 El文 物行政部门指定

的文物保护单位收藏。

第二十二条 刈在桊始屮陵保护 ⊥作

中做出突出贞献的巾位和个人,曲 省人民

政府或者省义物行政部闸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笫1∴条第

(— )、 (工 )、 (四 )项规定的,由 省文物

行政邯门责令改 卜或者限期恢复原状,于

以瞥告,可以并处五十元以上二向元以下

罚款 ;怙节严且的,处 =百元以 卜一T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子以

赔偿。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

一款规定的,Hl省 义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限期恢复原状 ,可 以并处五十元以上

二Π尢以 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

子以赔偿。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条笫

一款、第工+一条规定,造成文物损毁或

者流失的,对直接负责的⊥常人员和共他

直按责任人员,依法给千行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饣u、



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做出
二万元以⊥罚款处罚的,当 +·人有权要求

—

听证。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zOOs年 10月 1

目起施行。

录 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按 照因地制宜、切

实可行的原则,确 定应 当编制 乡规划、

村庄规划的区域。在确定区域内的乡、村

庄 ,应当依照本条例编制规划,规划区内

的乡、村庄和村民住宅建设应当符合规划

耍求。

第三条 乡村规划的编制实施和村民

住宅的建设筒TI,应 当坚持科学发展观 ,

以人为本,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
约土地、集约发展,因地制宜、突山特色 ,

政府引导、依竿群众,试点示范、逐步推

进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的统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仕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规划和ll民住宅建

设的管理I作。

乡 (镇 )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乡村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实施,以及村民住

宅建设管I牲工作,并确定专职管理人员。

村民委员会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和乡 (镇 )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做好村庄

规划实施和村民住宅建设筒I里工作。

县级以⊥人民政府的发展和改革、冂

陕西省乡村规划建设条例

(o005年 12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⒛Oq年 3月 2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正

⒛IO年 5月 刀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⒛12年 I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三次修正 )

第一革 总  则

笫二革 乡村规划

笫三市 乡村建设

笫四章 村民住宅建设

第五吊 乡村啻理

笫六幸 法律责任

第七章 |,ll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乡ll规划的编制实

施和li民 住宅的建设侍I犁 ,促进建设生产

发展、生FT宽 裕、乡风文明、倒容整洁、

符理民t的社会丰义新农村,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叫城乡规划法》,结合本省实际 ,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乡村规划的

编制实施和村民住宅的建设符理适用本

条例。

设区的 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820


